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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太平洋盃第 12屆全國中小學網路小論文專題 

暨本土使命式行動研究競賽 

複審規則說明 

一、複審評審期程： 

    （1）專題簡報上傳截止日：114 年 10 月 27 日(週一)12：00 止。 

    （2）複審日期： 

          國小組 114 年 11 月 1 日 （星期六）。 

          國中組 114 年 11 月 2 日 （星期日）。 

    （3）複審流程：國中小人文藝術、國中小自然科技、國中小社會關懷、國中小健康環保、 

                   國中小本土專題、各組延伸組 

時間 議程 備註 

上

午 

08:20~08:50 評審會議 
評審委員於當日上午 8:20 時，假稻香國小崇她館集合討論

評審事宜。 

08:30~10:00 報到 

1.參賽者報到地點為稻香國小各比賽場地。 

2.參賽者請至指定休息區等候，等候唱名帶領口頭報告，已

屆口頭報告時間前 30分鐘仍未報到者，唱名3次取消資格。 

09:00~12:00 複審 

複審規則： 

每隊複審時間以 15 分鐘為原則（換場準備 3 分鐘。6 分鐘

參賽者報告；6 分鐘由評審委員輪流提問，可指定隊員回答） 

中

午 
11:40~12:30 午餐  休息 

 

下

午 

12:30~14:00 報到 

1.參賽者報到地點為稻香國小各比賽場地。 

2.參賽者請至指定休息區等候，等候唱名帶領口頭報告，已

屆口頭報告時間前 30分鐘仍未報到者，唱名3次取消資格。 

13:00~17:00 複審 

複審規則： 

每隊複審時間以 15 分鐘為原則（換場準備 3 分鐘。6 分鐘

參賽者報告；6 分鐘由評審委員輪流提問，可指定隊員回答） 

17:00~18:00 
評審委員成績討論

及簽認 

領據簽收 

18:30~ 賦歸  

 二、注意事項： 

     1.入圍參賽學生必須上傳繳交證明文件，當天準時報到，上傳繳交文件含:附件一(附件一之二

-五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等須繳交)、附件二參賽學生在學證明書。若為延伸作品需繳

交附件一之一，上傳證件不齊全視同未報到完成不能上台報告。 

  2.每組各類別的抽籤入圍參賽隊伍請於當日指定早上或下午場規定時間報到，可至指定休息區   

    等候。已屆口頭報告時間前 30分鐘仍未報到者，取消資格。 

  3.複審場地僅提供電腦、投影機及麥克風及簡報筆一支，若需其他設備請自行準備（如簡報筆、 

    雷射筆、簡報滑鼠、無線滑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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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進入試場後以及口頭報告時間內，參賽學生不得使用任何形式之可攜式儲存媒體（如隨身碟、 

       光碟）及通訊設備（如手機、平板、筆電），違反者取消參賽資格。進行口頭報告時，電腦切 

       斷網路連線，工作人員會事先下載各隊上傳之專題報告檔。 

     5.簡報內容可同時包含文字、圖片、聲音、影片或動畫，以豐富、多元的方式呈現專題報告。 

     6.報到後，先至休息室等候，待工作人員唱名抽籤序號應試，由工作人員引導方可進入複賽試   

       場。競賽期間，其他參賽隊伍不得進入複賽試場。 

     7.每隊複審時間以 15分鐘為原則（6分鐘參賽者報告，6分鐘由評審委員輪流提問，或指定隊 

       員回答），準備及換場 3分鐘。 

     8.比賽開始，計時員說(比賽開始)。 

       口頭報告結束前 1分鐘，工作人員按一短聲（提醒鈴），結束時一長聲（結束鈴） 

       簡報結束，計時員說(時間到  請結束）。 

       評審委員提問結束前 1分鐘，工作人員按一短聲（提醒鈴），結束時一長聲（結束鈴）             

       比賽結束，計時員說(時間到  請下台）。 

    9.指導老師不可上台協助，可在台下觀看，但不得提示，且非評審委員詢問及同意，不得發言， 

      報告與操作均由學生負責，每名學生均須列席備詢，並由評審委員輪流提問，或指定參賽學生 

      回答。複審結束後，請指導老師及參賽學生依指示標示離場。若指導老師不克到場，可由其他 

      老師或家長帶隊（最多 2名），其規範同上。 

   10.參賽隊伍必須適當索引資料來源，參賽作品亦應為原始創作，為避免侵犯智慧財產權，專題簡 

      報內容如有引用外部資源均需註明來源；如發現侵害他人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經發現 

      或他人檢舉查證屬實，除取消資格外，將函轉所屬學校知悉，並繳回禮劵、獎品及獎狀。 

   11.參賽作品本府教育處保留發佈權利，凡獲獎之作品，須同意放置於活動網站，提供他人觀摩及 

      查詢。 

  12.為印製成果專輯供各校觀摩，金獎得獎學校請依格式上傳雲端以利編輯。 

  13.每名學生全程參與競賽，若未事先來函敘明公假，得獎後不能發給個人獎狀。 

  14.複審比賽請依據花蓮縣 114 年網路小論文競賽防疫措施處理原則。 

三、複審評分標準（50%） 

項目 報告內容 應答表現 台風與口齒清晰度 

配分 25% 20% 5% 

四、競賽員如有違反上開競賽員注意事項者，將視其情節輕重依規定扣其平均總分或取消其參賽格。 

 五、公布得獎名單：俟簽呈奉核後，再公布得獎名單於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處務公告及活動網 

    查詢。 

六、其他注意事項，請隨時參閱花蓮縣太平洋盃全國小論文競賽網 

（https://student.hlc.edu.tw/）或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網站之「處務公告」。 

七、若遇地震依大會規定處理。 

 


